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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、被担保人名称：新疆天富天源燃气有限公司，石河子天富南

热电有限公司。 

2、本次担保金额：公司计划向所属控股子公司提供共计 3.5 亿

元的担保，用于开立信用证、承兑汇票及银行贷款等。其中：为新疆

天富天源燃气有限公司提供 2.5 亿元担保；为石河子天富南热电有限

公司提供 1 亿元担保。上述担保事项的有效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

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。 

3、截至公告披露日，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14.6899亿元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6 年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已全面开展，为保

证建设资金的及时到位和各项工程的正常进度，公司计划在 2016 年

度向新疆天富天源燃气有限公司、石河子天富南热电有限公司提供银

行承兑汇票、银行借款及信用证等担保金额共计 35,000万元。 

上述担保事项的有效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

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。。 

本次担保事宜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 11 票同



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、新疆天富天源燃气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新疆石河子市 22 小区幸福路 246 号； 

注册资本：12,811万元,本公司持有其 94.05％的股权； 

法定代表人：王润生 

经营范围：天然气零售（分支机构经营）：灶具、燃气具配件，

厨房设备，五金的销售：燃气行业技术咨询：燃气设备的维修：燃气

灶具的改装和维修。 

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该公司总资产为 706,531,071.15元，

实现净利润 38,207,160.58 元。 

2、石河子天富南热电有限公司  

注册地：新疆石河子市石河子乡河沿村； 

注册资本：4,326 万美元,本公司持有其 75%的股权； 

法定代表人：李奇隽 

经营范围：电力、蒸汽的生产与销售等。 

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,该公司总资产为 818,768,245.52 元，

实现净利润-20,264,218.27 元。 

三、 计划担保情况 

1、计划为新疆天富天源燃气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25,000 万元； 

2、计划为石河子天富南热电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10,000 万元； 

本公司将及时对上述担保协议签订情况和具体实施情况予以公



告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上述公司均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，是公司开展多元化经营中的重

要组成部分。为支持控股子公司 2016 年更好的运营发展，保证工程

资金及时到位，使工程按计划进度全面实施。公司董事会认为对上述

控股子公司进行银行承兑汇票、贷款及信用证担保是必要、可行和安

全的。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合法可行，公司

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可实现共同发展，有利于维护公司出资人的权

益。董事会在上述议案表决中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，没有损害公司及

股东的利益。需注意在实际操作中应严格控制在额度内办理担保的法

律文件、手续，做好风险防范措施。同意公司 2016 年度对控股子公

司担保的计划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14.6899亿元，占

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31.08%；其中为本公司

参股子公司新疆天富阳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担保余额 6,900 万元，

占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.46%；为本公司控

股子公司新疆天富天源燃气有限公司担保余额为 19,999 万元，石河

子天富南热电有限公司担保余额为 5,000 万元，新疆天富金阳新能源

有限责任公司担保余额为 13,000 万元，为上述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

合计占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8.04%；为公司



控股股东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担保余额 102,000

万元，占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21.58%。 

2012年 6 月 14日，公司为新疆天富国际经贸有限公司在华夏银

行开展业务提供担保 3,000万元。在担保有效期内，新疆天富国际经

贸有限公司使用上述担保，共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2,200万元，办理流

动资金贷款 800万元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上述 800 万元流动资金贷

款本息已全部归还银行，2,200 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已解付 1920 万元，

另有 28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因涉及经济诉讼被法院冻结，致使上述担

保事项未能按期终结。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 

1、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4月 22 日 


